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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伟方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

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：2018 年 10 月 29 日 

诉讼受理日期：2018 年 10 月 18 日 

受理法院的名称：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

二、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

（一）（原告/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岳阳丰利纸业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李爱新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谢检保、熊敏智、不详 

（二）（被告/被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湖南伟方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周雄志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付六三、湖南忠民律师事务所 

（三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： 

上诉人岳阳丰利纸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丰利纸业”）因与被上诉人湖南伟方

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伟方环保”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不服湖南

省岳阳县人民法院（2018）湘 0621 民初 946 号民事判决，向湖南省岳阳市中级

人民法院提起上诉。 

 

（四）诉讼的请求及依据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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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改判上诉人向伟方环保减少支付工程款 16.5 万元； 

2、不能以 2018 年 2 月 8 日的付款协议作为付款依据； 

3、改判其无需支付利息。 

上诉人的理由：2017 年 10 月 13 日，伟方环保提供泥浆泵因质量问题严重损坏，

不能使用，上诉人告知伟方环保后，于 2017 年 10 月 28 日更换一台泥浆泵，因

机械设备尚在质保期内，根据双方合同约定，伟方环保应承担责任，同时，伟方

环保提供的《付款协议》第 4 条也明确约定的要解决此设备出现的问题，一审法

院未予认定，明显错误。 

 

（五）被告答辩状的基本内容： 

伟方环保口头辩称： 

1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。 

2、丰利纸业当庭增加的两项诉讼请求不应进行审理，且无事实依据。 

3、丰利纸业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台泥浆泵存在质量问题，直至双方签订还款

协议时，其他所有存在问题的设备均进行了维修，答辩人尽到了维修义务。上诉

人自行购置的是泥浆泵，并非答辩人提供输浆泵。 

 

（六）案件进展情况： 

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接上诉人的民事上诉状后，于 2018 年 10 月 18 日立

案，2018 年 10 月 29 日下发传票给被上诉人后，依法组成合议庭，于 2018 年 11

月 8 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检保与被上诉人委托诉讼

代理人付六三到庭参加诉讼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 

 

三、判决情况（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） 

2018 年 12 月 6 日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针对（2018）湘 0621 民初 946

号判决的上诉，作出的（2018）湘 06 民终 2794 号判决书，判决结果如下： 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 

二审案件受理费 3600 元，由岳阳丰利纸业有限公司负担。本判决为终审判决。 

针对本案诉讼结果，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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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根据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判决书追讨欠款。 

 

四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

（一）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诉讼系本公司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，公司目前经营正常，本次诉 

讼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公司将积极妥善处理本次诉讼，依法主张

自身合法权益，避免对公司及投资人造成损失。 

 

（二）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目前，公司的资金未受到较大的影响，本公司将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评估对公 

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，公司将及时对该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进行披露。 

 

五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无 

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》 

 

 

湖南伟方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18 年 12 月 18 日  


